物流服务费收取通知
对于已签订物流协议的交易商，我公司按照进货额的一定比例计算收取物流费，在交易厂商结算货款时我公司将从每月度的货款中扣除此项物流费后，将净额返还给各交易厂商。请各交易厂商在进行WEB对帐时注意以下事项：
1、物流费的确认：抵消明细左下方“应扣费用”栏中“物流费”一项。（见图中红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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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交易厂商需提供扣除物流费后的净额增值税专用发票（跟扣除返利的发票处理方法相同）。

3、8月度已全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交易厂商：2010年8月度已被扣除物流费，却提供了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扣除物流费之前的金额）的交易厂商，须在2010年9月度或以后月度的货款中少开发票（开具扣除物流费后的金额）。
备注：以上内容只适用于目前的物流费收取方式。如今后物流费的收取方式发生变化，我公司将另行网上通知。

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   财务会计部
                                             2010.9.4






